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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

二部下发的 《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3】3360号）（以下简称“监管函”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监管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除特别

注明外，以下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问题1：关于三季度经营情况。 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78.22万

元，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944.51万元，较上半年实现较大提升。 请公司：（1）分业务板块补充

披露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开始合作时间、交易时间、销售及采购金额及占比、

产品名称及类型；（2）公司与2023年前五名供应商、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

他业务往来，前五名供应商、客户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是否存在关联

交易非关联化，并说明是否属于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3）结合问

题（1）、（2）及细分业务板块行业发展状况，说明收入大幅提升的原因。

公司回复：

一、分业务板块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开始合作时间、交易时间、

销售及采购金额及占比、产品名称及类型；

（一）分业务板块前五大客户情况

1.散热业务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

元）

占比 产品类型 开始合作时间 交易时间

A公司 2528.62 47.44%

高导热石墨膜/超薄

导热管

2021年5月 2023年1-9月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1003.77 18.83% 高导热石墨膜 2014年8月 2023年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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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45 6.56% 高导热石墨膜 2022年5月 2023年1-9月

昆山市嘉美兴业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

242.62 4.55%

高导热石墨膜/超薄

导热管

2019年6月 2023年1-9月

东莞市鸿艺电子有限公司 123.91 2.32% 高导热石墨膜 2020年8月 2023年1-9月

合计 4248.36 79.71%

注：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向主要客户A公司销售额占散热业务收入比例约47.44%，占营业收入总额

比例约28.48%，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收入确认的合规性，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外观结构件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

元）

占比 产品类型 开始合作时间 交易时间

东莞市利鑫表业有限公司 734.30 23.49% 陶瓷表壳、表带 2021年6月 2023年1-9月

深圳市玺佳创新有限公司 577.53 18.47% 陶瓷表壳、表带 2021年9月 2023年1-9月

威煌精密有限公司 160.21 5.12% 陶瓷表壳、表带 2020年12月 2023年1-9月

东莞市鸿福表业有限公司 117.93 3.77% 陶瓷表壳、表带 2023年6月 2023年1-9月

深圳市赛尔美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114.25 3.65% 电子烟陶瓷片 2020年3月 2023年1-9月

合计 1,704.22 54.51%

3.五恒系统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

元）

占比 产品类型 开始合作时间 交易时间

福州顾家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119.74 29.98%

石墨辐射板/新风除

湿机

2020年11月 2023年1-9月

江苏兴港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52.32 13.10% 石墨辐射板 2022年12月 2023年1-9月

杭州爱町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37.34 9.35%

石墨辐射板/新风除

湿机

2020年7月 2023年1-9月

宜兴华嵩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26.62 6.67%

石墨辐射板/新风除

湿机

2020年9月 2023年1-9月

江苏大众机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25.58 6.41% 新风除湿机 2020年1月 2023年1-9月

合计 261.59 65.51%

二、分业务板块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1.散热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万

元）

占比 产品类型 开始合作时间 交易时间

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

1060.28 27.65% PI膜 2018年12月 2023年1-9月

弘进(上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798.12 20.81% PI膜 2023年6月 2023年1-9月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56.11 17.11% PI膜 2016年1月 2023年1-9月

A公司 136.60 3.56% PI膜 2021年11月 2023年1-9月

苏州市奥贝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113.66 2.96% PI膜 2015年9月 2023年1-9月

小计 2764.77 72.09%

2.外观结构件五大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万

元）

占比 产品类型 开始合作时间 开始交易时间

潮州市丰业锆业新材料有

限公司

142.39 21.53% 陶瓷原料 2019年12月 2023年1-9月

山东广垠廸凯凯新材料有

限公司

68.29 10.33% 陶瓷原料 2019年7月 2023年1-9月

深圳市晶龙达光学实业有

限公司

54.31 8.21% 玻璃 2019年12月 2023年1-9月

河源市伟盛表业有限公司 51.23 7.75% 五金 2020年4月 2023年1-9月

东莞市景汇塑胶化工有限

公司

34.86 5.27% 辅料 2021年4月 2023年1-9月

小计 351.08 53.09%

3.五恒产品五大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万

元）

占比 产品类型 开始合作时间 交易时间

常州冠德机械有限公司 11.87 9.20% 五金 2022年5月 2023年1-9月

玉环善明阀门有限公司 8.35 6.47% 五金 2018年5月 2023年1-9月

常州强龙富安建材有限公

司

7.45 5.77% 石膏板 2020年7月 2023年1-9月

常州泽邦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7.08 5.49% 五金 2019年7月 2023年1-9月

昌邑森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4.19 3.25% 石墨粉 2019年10月 2023年1-9月

小计 11.87 30.18%

二、公司与2023年前五名供应商、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

前五名供应商、 客户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

化，并说明是否属于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公司与2023年前五名供应商、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前五名

供应商、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与上述

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交易不属于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三、结合问题（1）、（2）及细分业务板块行业发展状况，说明收入大幅提升的原因。

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878.22万元，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944.51万元，规模大幅

提升，主要原因为散热业务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具体原因为：消费电子行业下半年为销售旺季，终端客户

排产量大幅增加，带动公司订单量大幅提升；手机行业下半年开始回暖，华为等主要终端客户需求量增

加，公司订单量增加；此外，面对外部环境影响的客观因素，公司优化产品和供应链组合，与华为等原有

客户通过进一步深入合作开拓新业务增长点，开展了智能穿戴、平板电脑等的散热产品供应。

问题2：关于财务数据。 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9月末，公司存货期末余额4,443.39万元，同

比增加8.84%，较二季度末增加1,610.66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472.47万元，同比增加287.78%，较二季度

末增加360.43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存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具体构成、金额及变动原因。

公司回复：

2023年三季度存货期末余额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3年9月30日 2023年6月30日 变动情况

原材料 3091.90 1262.78 1829.12

半成品 738.57 698.10 40.46

产成品 612.93 871.84 -258.91

账面价值 4443.39 2832.73 1610.66

根据上表数据，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存货期末余额4,443.39万元，同比增加8.84%，较二季度

末增加1,610.66万元，主要系原材料变动较大所致，主要原因为公司增加新能源板块业务，三季度购买

了80台储能柜，采购金额1,699.11万元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472.47万元，同比增加287.78%，较二季度末增加360.43万元。 主要原因为公司支付

储能电池PACK产线设备预付款363万元所致。

问题3：关于对外投资事项。 公司以240万元受让保定大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1%的股份，大商能源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关于回复我部对外投资事项监管工作函相关

公告显示， 公司向涞源县通达电力工程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北迅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内容披

露为“施工分包” ，金额合计333.6万元，占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总金额的44.68%。 请公司：（1）补充披露标

的公司2023年10月以来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名称、获客渠道、交易内容和金额；（2）列示公司承接相关工

程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项目名称、施工相关资质、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合同金额、建设周

期及建设进度；（3）结合问题（1）和（2）以及相关合同核心责任条款，论述公司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是否

为责任人或是代理人模式；（4）结合标的公司具体经营模式，收入确认方式及其依据，说明经营业绩是

否具有可持续性，标的公司相关业务收入是否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

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应当予以扣除的情形；（5）结合标的公

司章程、董事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提名选任情况、董事会、股东会的相关职权及决策机制等，论述公司是

否对标的公司形成有效控制。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2023年10月以来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名称、获客渠道、交易内容和金额；

（一）主要客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获客渠道 交易内容 金额

1 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资源合作 输变电材料采购及设备安装施工 565.2

2 浙江久邦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资源合作 材料采购及光伏设备安装施工 75.6

3 荔浦鑫彩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资源合作 光伏项目EPC总承包 44.8

4 中铁十四局电气化有限公司 资源合作 风机基础劳务施工 16.72

合计 702.32

（二）主要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作渠道 交易内容 金额

1 衡水鑫日升智能输送系统有限公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220.69

2 青岛奥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79.7

3 天亿电气有限公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76.5

4 河北迅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询比价 施工分包 75.6

5 山东泰开互感器有限公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68.06

合计 520.55

二、列示公司承接相关工程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项目名称、施工相关资质、承揽及业务

开展方式，合同金额、建设周期及建设进度；

（一）客户名称：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英利智慧（保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英利易县100MW光伏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

施工相关资质：大商能源以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承揽该项目；

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大商能源负责该项目除设计以外的所有施工建设工作。 工程承包内容包括：

送出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协议取得、通道赔偿、设备材料、外部协调工作，办理各类施工手续、配合承包

人协调供电公司，完成监检、验收手续，直至完工通过电力部门验收，且包括完工后本线路的首次受送电

工作等；

合同金额：1,229万元；

建设周期：65天；

建设进度：已完成材料设备订货、全部塔基占地协调、基础浇筑完成19基塔；完成整体进度的35%。

（二）客户名称：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英利智慧（保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满城区300MW光伏发电项目接入侧满城220kV

变电站间隔改扩建采购施工安装（PC）工程；

施工相关资质：大商能源以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承揽该项目；

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大商能源负责该项目除设计以外的所有施工建设工作。 工程承包内容包括：

满城 220kV� 变电站围墙（含）以内的土建、采购、安装、调试、试验、定值计算、第三方检测检验、接火、

停电、验收等所有工作；终端塔至改造间隔的导线、光缆安装、熔接、贯通、试验、反送电停电、改扩建间隔

验收等所有工作；

合同金额：350万元；

建设周期：70天；

建设进度：已完成设备安装工作；现等待光伏厂区新建升压站安装完成后，进行设备调试工作。

（三）客户名称：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英利智慧（保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英利易县塘湖20MW光伏发电项目外线送出工程；

施工相关资质：大商能源以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承揽该项目；

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大商能源负责该项目除设计以外的所有施工建设工作。 工程承包内容包括：送

出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协议取得、通道赔偿、设备材料、外部协调工作，办理各类施工手续、配合承包人协

调供电公司，完成监检、验收手续，直至完工通过电力部门验收，且包括完工后本线路的首次受送电工作；

合同金额：736万元；

建设周期：40天；

建设进度：已完成建设工作，等待甲方出具最终工程结算。

（四）客户名称：浙江久邦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河南新瑞华英能源发展有限公司6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施工相关资质：大商能源以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承揽该项目；

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大商能源负责该项目负责除设计、组件和逆变器采购以外的所有建设工作。

工程承包主要内容包括：全部设备（除组件及逆变器）及材料采购安装、调试，土建，机电安装，电站并网

调试及其相关的协调工作，政府及主管部门专项验收（含电力质监站验收、电网公司验收、防雷验收等）

（如涉及）及相关手续办理等；

合同金额：756万元；

建设周期：120天；

建设进度：已完成3MW的施工建设工作。

（五）客户名称：荔浦鑫彩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荔浦鑫彩达工艺品有限公司20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施工相关资质：大商能源以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承揽该项目；

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大商能源负责该项目负责所有建设工作。 工程承包主要内容包括：负责本工

程项目设计、光伏系统采购、安装施工工作、项目管理、调试、工程质量保修期限的服务；按国家及有关法

规、标准进行施工。 包含太阳能电池组件、组件支架、光伏逆变器、监控系统、汇流箱、配电箱（柜）、电缆

的安装，光伏电站系统的防雷接地等；本工程的调试，试运行；

合同金额：64万元；

建设周期：120天；

建设进度：已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等待甲方验收。

（六）客户名称：中铁十四局电气化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铁十四局集团电气化工程公司联合动力德日苏续建100MW风电项目风电机组基础工

程工序劳务承包合同；

施工相关资质：大商公司以劳务资质承揽该项目；

承揽及业务开展方式：大商能源负责甲方指定施工范围内合同约定的施工工序建设工作，主要内容

为在甲方管理下进行风电机组基础工程工序涉及的相关工作。 本工程施工包含完成本项工作所有的工

作内容和缺陷修复,以及与本工程有关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切风险等。

合同金额：123.04103万元；

建设周期：127天；

建设进度：已完成建设工作，等待甲方出具最终工程结算。

三、结合问题（1）和（2）以及相关合同核心责任条款，论述公司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是否为责任人或

是代理人模式；

根据大商能源承接相关工程的具体情况及相关合同条款判断， 大商能源属于主要责任人， 非代理

人，具体原因如下：a.大商同客户签订合同，对工程进度负责，并承担延期等违约责任；b.大商同客户签订

工程质量保修责任书、安全生产等保证书，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负责，并承担相关风险；c.大商自行核

算成本并报价，有权自主决定报价；d.大商在对部分业务进行分包时，供应商是由大商能源自主选择，采

购价格、付款等由大商自行决定，自己负责，不受客户影响。

四、结合标的公司具体经营模式，收入确认方式及其依据，说明经营业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标的公

司相关业务收入是否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 附件第七号

《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应当予以扣除的情形；

（一）大商能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

1.具体经营模式

大商能源主营业务为太阳能光伏项目工程施工、输变电项目工程施工、风能项目工程施工等，项目

类型主要为PC（采购+施工）或施工总承包项目，具体经营模式为大商能源市场部负责与业主或甲方进

行前期接洽，协助业主或甲方办理项目各类批复手续，承揽工程后，大商能源负责具体的项目管理，组建

施工项目部、采购项目施工所需的主要材料，选定施工分包供应商；由施工项目部开展项目日常工作。

业务流程图如下：

大商能源在工程实施中承担设备材料采购及施工安装任务，全面负责工程现场管理，协调施工场地

进行交叉作业的各专业施工之间的关系，以及配合甲方进行并网验收及相关手续办理、试运行、专项验

收、工程质量保修期限等服务，大商能源属于主要责任人。

2.项目承接资质

大商能源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颁发的承装类四级、承修类四级、承试

类四级等资质， 可承担单机容量10万千瓦及以下发电工程、110千伏及以下送电线路和相同电压等级变

电站工程的施工；可从事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或试验活动。 具备太阳能光伏项目

工程施工、输变电项目工程施工、风能项目工程施工的能力。

3.项目实施工程专业人才储备

大商能源具有完整的专业人才队伍，现有一级建造师（机电专业）1名，二级建造师（机电专业）6

名，电力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持证人员12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持证人员8人，特种作业操作持证人员8

人，高低压电工持证人员15人。

综上，大商能源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

（二）大商能源能够独立计算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

1.收入确认方式及依据

大商能源相关收入确认政策：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号），根据其要求及大商能源业务实施的实际情况，按时间点或者按时间段确

认收入。 各类业务销售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

（1）工程施工业务

太阳能光伏项目工程施工、输变电项目工程施工、风能项目工程施工等业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

的履约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履约和付款条款确认收入。 项目实施中，甲方现场负责人员与标的公司项目

经理确认施工进度；项目经理通过电话或微信向财务部申请开具发票；开具发票、收款。 项目完成后，获

取甲方出具结算单或验收单、收取余款。

（2）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根据合同约定完成相关服务，交付服务成果时确

认收入。

（3）劳务分包业务

公司部分劳务分包业务属于清包工业务， 以净额法确认收入， 待全部工程完成通过验收后确认收

入。

2.成本核算

大商能源资产、人员独立，并独立承揽业务。 主要材料按照项目需求进行采购并用于项目实施，人员

成本按照参与项目分摊。

综上大商能源资产独立、人员独立，并独立承揽业务，其业务以工程施工项目形式开展，所签署的工

程施工合同中有明确的报价及明细、进度要求和支付安排等条款，主要材料按项目需求采购，人员成本

按项目分摊，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能够独立计算。

（三）大商能源可以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升

大商能源能够按照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风电电站、输变电工程等项目设计要求，成立项目部，采购

主要材料，组织项目施工，整体把控项目进度、项目质量，最终实现并网发电，能够通过专业施工完成电

站建设，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升。

（四）大商能源不存在客户、供应商依赖，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大商能源2023年上半年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获客渠

道

交易内容 金额

是否为

大商能

源关联

方

是否为

公司关

联方

是否重大

依赖

1

河北能源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资源合

作

输变电主材采购及设备安装

施工

3,910,089.30 否 否 否

2

浙江久邦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资源合

作

非主要材料及部分主要材料

采购及光伏设备安装施工

2,080,733.90 否 否 否

3

宝成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资源合

作

光伏设备安装劳务施工 1,135,922.30 否 否 否

4

大连优易科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资源合

作

非主要材料及部分主要材料

采购及光伏设备安装施工

1,086,123.40 否 否 否

5

四川华伦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资源合

作

非主要材料采购及光伏设备

安装施工

599,304.10 否 否 否

合计 8,812,173

上述主要客户相关收入合计8,812,173元,占2023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57.62%。

大商能源2023年上半年主要供应商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作渠

道

交易内容 金额

是否为大商

能源关联方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重大

依赖

1

涞源县通达电力工程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

询比价 施工分包 1,800,000.00 否 否 否

2 天津恒诺信钢材有限公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1,566,459.00 否 否 否

3

河北迅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询比价 施工分包 1,536,000.00 否 否 否

4 保定盛和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1,384,050.00 否 否 否

5

国盛（天津）钢铁制造有限公

司

询比价 材料采购 1,180,188.00 否 否 否

上述主要供应商相关成本合计7,466,697元,占2023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成本64.25%。

结合上述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以及2023年10月以来主要客户、供应商情况（详见第3题第1问回

复），大商能源主要客户、供应商与大商能源、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大商能源对

主要客户、供应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综上，大商能源从事该项业务多年，承接大量太阳能光伏、输变电、风能项目工程，业务经验丰富，具

有完整的专业人才队伍和完整的从业资质。 不存在客户、供应商依赖，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五）大商能源业务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一致，能够形成业务协同

公司根据新能源战略转型规划， 定位为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2022年11月9日成立娄底碳元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布局光伏、风能等新能源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业务，立足涟源当地的风光资源，

深入研究国家、省、市相关政策、结合当地的气象条件、电网接入政策，在涟源市进行了大范围的踏勘选

址、资源开发工作，并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协助支持。

公司进入光伏、风能电站开发投资领域属于公司战略布局，在开发经验、专业团队和核心技术方面

尚需进一步积累。 大商能源专注于太阳能光伏、风电等项目工程施工多年，具备业务所需的资质、专业的

人才队伍、丰富的项目经验、稳定的业务模式及市场资源，能够为公司实现产业链拓展提供空间，并在风

电、光伏领域形成集项目开发、投资建设、EPC总包、持有运营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提供有力支持。

同时公司可以在资金、管理、品牌等多方面对其赋能，有利于其进一步做大做强，也有利于公司开展光

伏、风能等新能源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业务，符合公司战略方向，有助于公司发展。

综上，大商能源从事的太阳能、风力发电电站项目施工等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已形成稳定的业

务模式，并且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一致，业务具有可持续性。其相关业务收入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未形

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等情形。

五、结合标的公司章程、董事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提名选任情况、董事会、股东会的相关职权及决策

机制等，论述公司是否对标的公司形成有效控制。

根据大商能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第十四条 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其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

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

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四分之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十八条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由股东会决定。

第十九条 执行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执行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二十条 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提名经理人选，由股东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

解聘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

本次收购已完成，公司子公司娄底碳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娄底碳元” ）持股比例51%，为大商

能源控股股东。 能够决定公司经营方针、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其报酬事项，批准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事项。

经大商能源股东会过半数股东决议通过，由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泽辉担任大商能源执行董事，且

后续届满后将继续由其担任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能够参与大商能源日常经营管理，并

决定大商能源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负责制定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决定大商能源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制定基本管理制度等。

综上，公司子公司娄底碳元为大商能源控股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泽辉任大商能源执行董事，有

权参与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并对经营计划、投资方案、核心人员任免、利润分配方案、内部管理机构设

置等核心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娄底碳元拥有对标的公司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

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公司能够对标的公司实施有效控制。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 �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3-074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71）， 定于2023年11月29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东北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29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会表决的股东应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11月2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即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

公告。

3.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公告。 前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账户；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3年11月24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等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3）联系人：阎冬生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024-258064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597” ，投票简称为“东药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

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11月2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表决权，如委托

人未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说明：

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

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委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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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暨实际控制

人家族成员之一李晓华先生的通知，获悉李晓华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资金用

途

李晓华 是

7,500,

000

11.07

%

0.77% 否 否

2023年11

月22日

2024年

11月22

日

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身资

金需求

注：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晓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玉溪合益投

资有限公司

119,449,

535

12.22%

66,610,

000

66,610,

000

55.76% 6.81% 0 0.00% 0 0.00%

李晓华

67,750,

989

6.93%

33,860,

000

41,360,

000

61.05% 4.23% 0 0.00% 0 0.00%

Paul�

Xiaoming�

Lee

127,438,

975

13.03%

25,000,

000

25,000,

000

19.62% 2.56% 0 0.00% 0 0.00%

Sherry�Lee

71,298,

709

7.2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Yang�

Li

14,735,

754

1.5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400,673,

962

40.98%

125,470,

000

132,970,

000

33.19% 13.60%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李晓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

金偿还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

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晓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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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1.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9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79号）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180号）。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现将公

司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3年11月23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为490,871股，占公司截至2023年11月22日总股本的0.0502%，最高成交价为61.44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60.8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012,426.8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

指引》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11月23日）前五个交易日（2023年11月16日、2023年

11月17日、2023年11月20日至2023年11月22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70,797,503股。 公司2023年

11月23日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490,871股，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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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福建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注射用HRS-9057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HRS-9057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300890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8月17日受理的注射

用HRS-9057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申请的适应症为心力衰竭引起的体

液潴留。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HRS-9057通过发挥排水利尿的作用，治疗心力衰竭引起的体液潴留。经查询，国内尚无同

类注射剂型产品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注射用HRS-9057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2,044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

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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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1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1,244,5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8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飘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691,320 98.1438 51,183,234 1.8077 1,370,000 0.0485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502,253 98.1371 51,372,301 1.8144 1,370,000 0.048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691,320 98.1438 51,183,234 1.8077 1,370,000 0.04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1,240,507,133 95.9357 51,183,234 3.9583 1,370,000 0.1060

2

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240,318,066 95.9211 51,372,301 3.9729 1,370,000 0.106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240,507,133 95.9357 51,183,234 3.9583 1,370,000 0.10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三项议案均以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股份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刘向明、张秋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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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山东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HRS-8080片的《药

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 HRS-8080片

剂型 片剂 片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300936/CXHL2300937/

CXHL2300938

CXHL2300905/

CXHL2300906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8月31日受理的羟乙磺酸达尔西利

片和2023年8月22日受理的HRS-8080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开展临床试

验。具体为：HRS-8080联合达尔西利在ER阳性、HER2阴性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安

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及疗效的多中心、开放的Ⅰb/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商品名：艾瑞康）于2021年12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获批适应症为联

合氟维司群用于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的经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

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 2023年6月，获批适应症为联合芳香化酶抑制剂作为初始治疗，适用于激

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1类新药， 是一种口服、 高效、 选择性的小分子

CDK4/6抑制剂。 全球首个上市的CDK4/6抑制剂为辉瑞公司研发的Palbociclib（商品名Ibrance），于

2015年2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目前已在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

市，并于2018年在中国获批上市。 其他已被FDA批准上市的CDK4/6抑制剂有诺华研发的Ribociclib

（商品名Kisqali）， 礼来研发的Abemaciclib （商品名Verzenio） 和G1� Therapeutics研发的

Trilaciclib（商品名Cosela），均已在国内上市。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

同类产品2022年全球销售额合计约88.7亿美元。 截至目前，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

研发费用约75,409万元。

HRS-8080片是一种新型、高效、选择性的口服雌激素受体（ER）降解剂。 可强效且高选择性地降

解ER，抑制ER活性及下游信号，进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拟用于ER阳性及ER突变的乳腺癌的治疗。国

内外尚无相同靶点的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HRS-8080片相关研发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5,

148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

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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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集团” ）及江苏舜天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苏豪控股集团” ）发函核实，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23年11月21日、11月22日、11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舜天

集团及舜天集团之控股股东省苏豪控股集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及舜天集团之控股股东省苏豪控股集团书面发函确认，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

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

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和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202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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